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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5 年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 

申报评审情况的函 

吉工信办函〔2025〕9号 

省财政厅： 

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县域

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25〕3 号）的要求，我厅组织
各市（州)开展了 2025 年试点申报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情况 

今年试点申报工作中，除辽源市外（因不满足国家申报要求放弃申报），我省共有 8

个（联合）县（县级市）参与试点申报，分别是长春市公主岭市、吉林市舒兰市（联合磐

石市）、四平市梨树县、松原市前郭县、白城市镇赉县、通化市柳河县、白山市靖宇县
（联合浑江区）、延边州珲春市。 

二、评审情况 

3 月 7 日，我厅会同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以及行业专家组成的 7 人评审组对各县

（市）试点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，并对各（联合）县（县级市）申报的试点实施方案进行

现场打分。会后评审专家出具了《关于吉林省推荐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的评审

意见》（简称“评审意见”，详见附件）。经我厅第 9 次党组会讨论，同意专家出具的
《评审意见》。 

三、下步工作建议 

依据专家《评审意见》，建议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交通运输厅向国家

三部门办公厅推荐通化市柳河县、延边州珲春市为我省 2025 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
县。 

  

附件：关于吉林省推荐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的评审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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